《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性能要求》（征求意见稿）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填补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专项标准空白，统一设备技术要求与检测规范，提升设备质量与应用效率，降低企业采购与运维成本，推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等单位发起，经中国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批准，《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性能要求》团体标准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正式立项（中条协发〔2025〕9 号）。
（二）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1.起草单位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等。
2.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bookmark: _GoBack]主要起草人：
（三）主要工作过程
1.准备工作
2023年10月，成立了《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性能要求》团体标准起草组。针对标准编制方案、标准主要内容、预期效果及社会效益等内容，起草组进行多次讨论研究，初步给出了工作进度安排、任务分工及标准框架结构，正式启动标准制定工作。
2.调研
2023年11月—2024年1月，针对商超行业条码识读性能要求和使用情况，起草组以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研了呼和浩特、青岛、杭州、厦门等城市的大、中、小型商超条码设备使用情况，共调研联华华商、大润发、青岛家佳源、华润万家等28家商超。在调研基础上，进行归纳与分析，生成条码识读设备使用情况调研报告。
在对大中型商超企业调研基础上，起草组收集国内外相关现行标准及研究资料，并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整理、汇总和分析。
3.标准编写
2024年2月—3月，标准起草组结合前期调研资料和标准编制计划，对本标准的整体框架、主要技术要素及难点问题进行反复研究，形成《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性能要求》标准草案。
2024年4月，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深入的内部讨论，并安排专人对标准内容、格式进行校准，对标准文本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标准草案。
2024年6月，起草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组织召开了条码识读设备性能要求研究及应用项目研讨会，对标准草案有关内容进行讨论，确定了识读设备类型及检测参数范围。会后，标准起草组根据研讨会专家意见进一步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2025年6月，根据《中国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中国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对《商品条码培训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召开立项评审会。评审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标准立项。2025年6月27日，中国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印发《关于<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性能要求>等三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该标准正式获批立项（中条协发〔2025〕9 号）。
2025年6月—10月，标准起草组根据标准立项评审意见修改标准草案，随后组织多次沟通，对标准文本框架结构和文字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修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1.标准结构
标准结构框架共分 5 章：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要求
5 试验方法
2.标准范围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商超行业非接触式条码识读设备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商超行业非接触式条码识读设备的应用。
3.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1）术语和定义
SJ/T 11601—2016和SJ/T 11602—20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此外界定了“分辨率”、“识读速度”、“识读码制”等4个术语和定义。其中，“分辨率”和“误码率”2个术语来源于GB/T 12905—2019《条码术语》，“识读速度”和“识读码制”参照AIMC 0001—2006《条码识读设备通用技术规范》中的相关术语进行定义。
（2）要求
条码识读设备要求主要依据SJ/T 11601—2016《信息技术 非接触式二维码扫描枪通用规范》、SJ/T 11602—2016《信息技术 非接触式一维码扫描枪通用规范》、AIMC 0001—2006《条码识读设备通用技术规范》、常见设备性能参数、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使用情况和性能需求调研及霍尼韦尔、新大陆、得力等设备供应商产品执行标准等提出，具体内容如下。
外观和结构要求：条码识读设备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划伤、裂缝、变形和污染等，表面涂镀层应均匀，不应起泡、龟裂、脱落和磨损；金属零部件不应有锈蚀及其它机械损伤，零部件应紧固无松动，开关、按钮和其他控制部件应灵活可靠。
识读性能要求：规定了一维码识读设备和二维码识读设备的分辨率、景深、符号反差、识读速度、识读角度、识读区域、识读码制、误码率、纠错能力和移动识读能力等10个性能指标的要求。
安全要求：产品的安全性应符合GB 4943.1的要求；含有激光发射功能的条码识读设备的安全应符合GB 7247.1的要求。 
电磁兼容性：无线电骚扰特性应符合 GB 9254.1 《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1部分：发射要求》的要求；电磁抗扰度特性应符合 GB/T 9254.2 《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2部分：抗扰度要求》的要求。
环境适应性：规定了气候环境适应性、光照环境适应性和机械环境适应性。
跌落：规定了运输包装件和非包装产品的跌落适应性要求。
振动：按照标准规定值进行振动试验，试验过后不能产生物理损伤，无变色、起泡、裂口、脱落、刮伤、划痕，且电气功能正常。
冲击：规定了产品的冲击适应性要求。
碰撞：规定了产品的碰撞适应性要求。
可靠性：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的 m1 值应不低15000 h。
补光灯：配备补光灯的设备，可采取全局补光或者局部补光。
识读成功提示：设备识读成功时应有提示，如提示音、可视化图形界面、振动等方式。提示方式和要求由产品标准规定。
（3）试验方法
外观和结构检测：用目测法和有关检测工具进行外观和结构检查。
条码识读设备性能指标测试：分辨率、景深、符号反差、识读速度、识读角度、识读区域、识读码制、误码率、纠错能力和移动识读能力等指标按照 SJ/T 11601—2016、SJ/T 11602—2016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安全试验：按照GB 4943.1《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安全要求》、 GB 7247.1《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的规定方法进行试验。
电磁兼容性检验：按照 GB 9254.1《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1部分：发射要求》、GB/T 9254.2《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2部分：抗扰度要求》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环境试验：工作温度试验GB/T 2423.1《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GB/T 2423.2《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GB/T 2423.3《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环境光照适应性试验参照SJ/T 11601—2016给出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跌落试验：按照 GB/T 4857.5《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GB/T 2423.7《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c: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主要用于设备型样品）》的要求进行试验。
振动试验：按照 GB/T 2423.10《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中有关规定进行测量。
冲击试验：按照 GB/T 2423.5《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中有关规定进行。
碰撞试验：按照 GB/T 2423.5《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中有关规定进行。
可靠性：按照 GB/T 5080.7《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中的要求进行可靠性鉴定试验和可靠性验收试验。
补光灯试验：用目测法进行补光灯检查。
识读成功提示试验：产品识读成功时，通过听觉和触觉确定有无清晰的提示。
三、主要试验（验证）分析、综述报告及预期经济效果
20世纪70年代，条码自动识别技术为POS的自动扫描结算和信息的快速获取提供了方便、快捷、准确、可靠的途径，引领了一场全球化的商业革命。目前，商业POS已遍及全球。条码技术作为一种关键的信息标识和信息采集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在全球各个行业，成为各国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自动识别技术的普及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各种各样的信息化识读设备作为获取物品信息的必备工具，在各个领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我国条码自动识别技术行业而言，虽然国内条码企业在系统应用集成方面，基本能够满足国内应用需求，但国内条码应用系统中所使用的条码生成、识读、数据采集、检测等系列产品仍然主要依赖进口，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的条码自动识别技术设备。随着信息化脚步的加快，条码自动识别技术的应用已酝酿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而昂贵的条码识读设备成为制约其应用的一个重要因素。造成有关设备价格昂贵的主要原因是，广泛应用的设备专利以及核心技术都被个别外国公司所掌握，从而形成了垄断壁垒，导致有关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国内有关条码的标准都是集中在条码技术上面，并没有对作为条码信息获取的条码识读设备进行规范。这导致条码识读设备在进行设计、生产以及广泛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大量不规范的现象，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条码技术的应用。为此，2006年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制定并发布了《条码识读设备通用技术规范》（AIMC 0001-2006），为广大用户和制造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填补了我国条码识读设备技术标准的空白，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为我国条码自动识别技术产业化打下坚实基础。
条码自动识别技术已在我国的零售、金融、税务、证卡、票据、邮政、制造业、烟草行业、纺织行业、气瓶、医药行业、工业、制造业、家电行业、农产品、军工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不同的行业应用中，条码识读设备所表现的优缺点不尽相同，《条码识读设备通用技术规范》（AIMC 0001-2006）针对众多的条码识读设备给出通用性的功能指标与测试方法，而商超行业根据其行业特点，对条码识读设备有其独特性的要求。商超行业更在乎扫描速度、识别率，扫描破损或污渍条码能力，轻巧易用、易维修等方面，随着二维码技术在供应链中的推广，商超采用二维码结算成为趋势，对条码识读设备的性能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经过18年的技术发展，条码识读设备已经有了较大变化，为此亟需制定《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性能要求》，为市场的有序发展，公平竞争，政府部门的合理监管，用户的放心使用，提供一个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规范。
本标准对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的术语、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了阐述和限定,统一了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的技术要求,提供条码识读设备的应用指导,促进国内自动识别企业对条码识读设备的研发、制造,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指导相关行业用户的应用，可为我国条码识别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四、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贯彻协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组织措施：制定贯彻本标准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标准实施范围、实施目标和实施措施；组织开展标准宣传和推广，并建立健全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机制。
技术措施：加强对条码识读设备制造商、商超等使用方、条码识读检验检测机构及行业主管部门等相关方进行标准的宣贯培训，确保相关方能够全面理解本标准，鼓励相关方积极参与本标准的贯彻实施，共同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加强标准的试点应用工作，以点带面全面推动标准的实施。
过渡办法：建议设置1个月的实施过渡期。条码识读设备制造商、商超等使用方、条码识读检验检测机构及行业主管部门等是本文件的实施主体，为确保其准确理解、掌握本文件，规范商超行业条码识读设备的质量，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本文件发布后将向实施主体进行推广和宣贯，以此推动本文件的落地实施。预计此项工作需要 1个月的时间。
七、废止现行有关协会标准的建议
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